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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國 工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股份代號：1398

海 外 監 管 公 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做出。

茲載列本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臨
時股東會會議資料》，僅供參閱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，北京
2025年11月7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廖林先生、劉珺先生、段紅濤先生和王景武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盧永真 
先生、曹利群女士、董陽先生和鐘蔓桃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德霖先生、赫伯特•沃特先生、莫里•洪恩先生、 
陳關亭先生和李偉平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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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日程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年 11月 28日 14时 50分

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总行

网络投票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

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、

9:30-11:30、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

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

召集人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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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之一

关于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，结合本行经审阅的中期业绩情况，2025年中期

利润分配方案如下：

2025年上半年集团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,688.03亿元，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

利润人民币 1,681.03亿元。本次现金红利以 356,406,257,089普通股为基数，每 10股

派发人民币 1.414 元（含税），向普通股现金派息总额共计人民币 503.96亿元，占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0.0%。A股及 H股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12 月

12日，A股派息日为 2025年 12月 15日，H股派息日为 2026年 1月 26日。

本行所派普通股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，以人民币或等值港币支付，并为 H

股股东提供人民币派息币种选择权，H股股东有权选择全部（香港中央结算（代理

人）有限公司可选择全部或部分）以人民币或港币收取 H股中期股息。港币折算汇

率为本行向 H股股东派发股息币种选择表格日（不含当日）的前五个营业日，中国

外汇交易中心每日 11点公布的人民币对港币参考汇率的平均值。

本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，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日期为 2025年 8月 29日的相关公告。

《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已经本行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

请股东会审议。

议案提请人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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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之二

关于 2026 年度集团金融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为支持业务发展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，现提请股东会审议批准以下金融债券发

行计划：

本行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本行证券上市地上市规则及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

构的所有适用法律、法规及规则的前提下于境内外市场发行金融债券，本行集团口

径 2026年度金融债券（不含本行发行的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后偿性金融债券）发

行规模不超过 488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，发行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。

为保证金融债券发行工作的有效执行，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

权高级管理层，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则及监管机构审批要求，办理债券

发行相关及后续所有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况、本行资产负债结构等决定

债券发行规模、期限、利率、发行市场、发行方式、信息披露等。本次金融债券发

行计划的决议及授权有效期为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。

《关于 2026年度集团金融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》已经本行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提请股东会审议。

议案提请人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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